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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院第 11 屆第 201 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

民國 101 年 8月 23 日

壹、考選行政

改進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方式

一、前言

專技人員考試共計 85 類科，其及格方式採「科別及格」、「總成

績滿 60 分及格」、「錄取各類科全程到考人數一定比例為及格」3 種

方式，各類科擇一於考試規則中規範（附件 1）。鈞院考試委員多次

關切，並分別於 100 年 10 月 13 日、本年 2 月 16 日鈞院第 11 屆第

158、175 次會議審議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會計師考試規

則、高等暨普通考試消防設備人員考試規則修正案，作成附帶決議，

請本部檢討現行專技人員及格方式，並優先檢討調整及格率變動（附

件 2）較為劇烈類科之及格方式。本案本部除進行通案性法制研修及

檢討個別考試外，經彙整資料，於本（101）年 8月 9 日召開專案會

議研商，進一步徵詢各界意見。

二、近年各類專技人員考試及格方式與及格率變動概況

（一）採總成績滿 60 分及格方式（共 43 類科）

1、醫事人員 22 類科考試均採用此種及格方式，應試科目多

屬測驗題型，多數科目採用題庫試題，每年於 7月舉行之

第二次考試及格率（應屆畢業生約占一半報名人數），一

般高於每年 2月舉行之第一次考試（絕大多數屬重考者）；

第一次考試除及格率較低外，整體及格率變動幅度亦遠大

於第二次考試。

2、社會工作師高考等 7類科考試，以及導遊、領隊人員普考

等 14 類科考試，除導遊、領隊人員考試已建置題庫試題

並採測驗題型，及格率相對較為穩定外，其他考試及格率

相對變動幅度較大。

3、此種及格制對及格率影響：近 5 年整體及格率平均為

39.62%，整體及格率為三種及格方式之中最高，惟及格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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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動幅度亦最大。

（二）採全程到考人數一定比例及格方式（共 36 類科【含 32 類

技師】）

1、律師考試，自 92 年起取消總成績最低門檻限制，足額錄

取，100 年起新制第一試、第二試均以全程到考人數 33%

錄取，亦維持足額錄取，及格率固定。

2、技師 32 類科考試，採全程到考人數 16%及格，但總成績未

達 50 分不予及格，及格率大致穩定。

3、專利師與消防設備人員考試，原採總成績滿 60 分及格方

式，因及格率變動較大，自本年起改採到考人數一定比例

及格方式，但總成績未達 50 分仍不予及格。

4、此種及格制對及格率影響：及格率固定，整體及格率為三

種及格方式最低。

（三）採科別及格方式（共 6個類科）

採科別及格者，指各類科各應試科目之成績，以各滿 60

分為及格。但會計師高等考試國文成績，以達當次考試該科

目到考者之平均成績為及格。部分科目及格者准予保留 3 年；

其未及格之科目，得於連續 3 年內繼續補考之，期限屆滿尚

有部分科目未及格者，全部科目應重新應試。採此方式之考

試類科如下：

1、會計師考試，應試科目 7科，均採混合題型，開始實施科

別及格制前 3 年（90-92 年）及格率較低，之後及格率大

致穩定，專業科目均採用題庫試題。

2、建築師考試，實施科別及格制前 3 年（90-92 年）及格率

較低，之後及格率大致穩定，應試科目 6 科，原均為申論

題型，97 年起修正試題題型，改為申論題、測驗題、混合

題各 2科，該年及格率大幅上升，次年後又恢復接近歷年

平均及格率，除 2 設計科目為臨時命題外，餘均採用題庫

試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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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航海人員 4類科考試，應試科目 5 科，均採測驗題型，93

年起採電腦化測驗並實施科別及格制，前 2次考試及格率

較低，94-96 年間及格率雖大致穩定，惟及格率較以往平

均值為低，爰曾增補難易度適中之題庫試題，之後及格率

提高，均採用題庫試題。

4、此種及格制對及格率影響：近 5 年整體及格率平均為

19.34%，應考人多數無法一次通過考試，大部分科目採用

題庫試題，實施初期及格率均較低，之後及格率大致穩定。

三、近期針對及格率變動較大專技人員考試及格方式之檢討

專技人員考試及格率如過度變動，直接影響人力供給的穩

定性與考試公平，本部於近期曾針對及格率變動較大考試之及

格方式檢討如下：

（一）消防設備人員考試

原採總成績滿 60 分及格，近年及格率變動大，本部於 100

年下半年曾邀集產、官、學界召開專案會議加以檢討，獲致

及格方式修正共識，考試規則修正草案陳請鈞院審議決議，

業於本年 2月 21 日修正發布，改採一定比例及格方式，並參

採歷年及格情形等，其中消防設備師以錄取全程到考人數 10%

為及格，消防設備士以錄取全程到考人數 16%為及格，但總成

績未達 50 分仍不予及格。

（二）專利師考試

原採總成績滿 60 分及格，由於每次考試因不同選試科目

到考平均成績或及格率差異甚大，本部於 100 年 2 次邀集產、

官、學界召開專案會議，檢討包括考試及格方式等制度，獲

致及格方式修正共識，考試規則修正草案陳請鈞院審議決

議，業於本年 4月 30 日修正發布，改以錄取各該選試科目全

程到考人數 10%為及格，但總成績未達 50 分仍不予及格。

（三）不動產估價師考試

採總成績滿 60 分及格，由於舉辦考試以來及格率變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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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，100 年考試甚至僅錄取 3人，及格率僅 0.65%，本部爰於

本年 3 月 14 日召開考試審議委員會加以檢討，會議決議維持

現行及格方式，惟近 3 年試題鑑別度等級較低之 2 科專業科

目將建置題庫試題，以提昇試題品質。

（四）社會工作師考試

採總成績滿 60 分及格，配合行政院充實地方政府社工人

力配置及進用計畫，本部除增辦考試外，並邀集產、官、學

各界成立考試改進推動小組，檢討及格方式等考試制度，鑒

於及格率變動幅度較大並有偏低情形，決議配合應考資格修

正實施期程（106 年），屆時擬改採全程到考人數一定比例及

格方式；另本考試於本年 2 月舉行之第一次考試及格率達

43.68%，較歷年平均及格率大幅提高，雖有助於解決當前社

工人力不足問題，惟恐生爭議，本部將注意試題難易與評分

寬嚴之適中。

四、專技人員考試及格方式與及格率改進研議

為維持及格者專業素質、穩定人力供給與考試安定性，本

部除優先檢討調整及格率變動較為劇烈類科之及格方式外，其

他研議改進方向如下：

（一）強化命題與申論題評分措施

按提昇命題與申論題評閱品質為及格率穩定基礎，其具

體措施包括典試人力專長審查、命題技術講習、全面性建立

申論題參考答案、落實試卷評閱標準會議、歷年試題品質分

析與回饋等；另已建置題庫試題科目，隨時提醒召集人或典

試委員，注意考前抽選試題之難易穩定。

（二）研修專技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，針對採總成績滿 60 分及格方

式，增加及格率彈性調整機制

由於採總成績滿 60 分及格方式之及格率變動幅度較大，

呈現不穩定之錄取率，為改善此一現況，擬建議「原則上仍

維持總成績滿 60 分及格，惟遇及格率過於偏低，未達到考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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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一定比率時，得改以該固定之百分比及格，但最低總成績

仍須達 50 分」，此一方式曾於民國 79 年至 89 年間之專技人

員高等暨普通考試採行過，以「總成績滿 60 分及格，惟遇該

次及格率偏低，未達全程到考人數 16%時，得改以全程到考人

數 16%為及格，但最低總成績仍須達 50 分」，具有兼顧素質及

人力供給之效果。如經鈞院委員支持，本部將配合研修專技

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。

（三）研修專技人員考試法，增訂得併採及格方式

擬研修專技人員考試法，草案第 16 條規定：「科別及格、

總成績及格及以各類科全程到考人數一定比例為及格等三種

及格方式，得擇一採行或併用」，使及格方式更為彈性合理（附

件 3），本案業於本年 6 月 6日函請鈞院審議，並經 7 月 19 日

鈞院第 11 屆第 197 次會議決議：「交全院審查會審查」，審查

會預定 8 月 30 日召開。

五、結語

本年 8月 9日專案會議，與會人員對「採總成績滿 60 分及格方

式之考試，增加及格率彈性調整機制」多所討論，多數也支持該項

改進方向，鑒於各界及鈞院委員針對如醫護人力不足議題多所關

切，本部將優先針對總成績滿 60 分及格方式，啟動「專門職業及技

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」與其他及格率變動較大考試之考試

規則研修工作，及格方式仍維持總成績滿 60 分及格，惟若該次考試

60 分未達全程到考人數一定比率時，得改以該固定之百分比為及

格，但總成績未達 50 分仍不予錄取，至於該固定比率如何認定，必

須明列且明文規定，本部將邀集各該類科產官學界參酌歷年及格情

形或社會需求加以決定，以兼顧素質及穩定之專技人力供給。

六、檢附：

附件 1：現行各類專技人員考試及格方式彙整表。

附件 2：近年各類專技人員考試及格率統計表。

附件 3：未來專技人員考試及格方式一覽表


